
米。危险区以外称为安全区，米

比赛场地图

米比赛场地分为两个区域。两个区域之间应有一个约

宽、通常为红色的危险区。危险区与比赛场地四周平行，并

构成整个比赛场地的一部分。

米

危险区以内并包括危险区称为比赛区，其面积最小为

米，最大为

材料铺设，通常为绿色。

米（如图 。比赛场地必须用榻榻米或类似榻榻米的合适的

米米，最大为米比赛场地面积最小为

第一条　　比赛场地



米的安全区。

在比赛场地周围要保留一个不小于

第一条附录

通常奥运会、世界锦标赛、洲际比赛和国际柔联的正式

比赛，必须使用最大面积的比赛场地。

目前比赛通常使用的是 米宽、 米长用稻草压制而成

的榻榻米或更多是用泡沫塑料压制成的垫子。垫子必须固

定，并且在做“受身”时具有缓冲作用，既不能太滑，也不

能太粗糙。比赛场地的垫子，必须排列得中间不留空隙，表

面平坦，固定之后不会移位。

厘米。

赛台可选用坚固而且有弹性的木材构成。台边长约

米，其高度不超过

运动员比赛时必须一方穿蓝色柔道服，另一方穿白色柔

道服。如果比赛组织者明确规定双方运动员都可以穿白色柔

道服时，则一名运动员除段位带外系红色标志带，另一名运

米。其宽度约为

米应分别标出在比赛区中央相距 厘米长、 厘米

宽的蓝色和白色标志，指出比赛者在比赛开始和比赛结束时

的位置。蓝色标志应在主裁判员右侧，白色标志应在主裁判

员左侧

比赛场地必须设在有弹性的地板或台上（见附录）。

当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的比赛场地时，允许在两个

场地之间共用一个不小于

厘米的空间。



第二条　　设备

椅和旗（副裁判员用）

动员除段位带外系白色标志带。设备（如旗子、标志线、记

分板等）为红色，而不是蓝色。

两把轻便椅子须放置在安全区内、比赛区的对角位置

上，放置的位置不能妨碍副裁判员、裁委会委员和记录员

对记分板的视线。一面蓝旗和一面白旗须放置在每把椅子

附设的皮套内。

记分板

厘米，宽度不得超过

每个比赛场地须设置两块记分板水平显示得分，记分板

米。要设置在比的高度不得超过

赛场地之外，使裁判员、裁委会委员、官员及观众容易看见

的地方。

处罚分应立即记录在记分板上，但是记分板上必须设置

一个哪方运动员受到处罚的明显标志（见附录中的例子）。

在记分板上方必须分别备有蓝、白两个十字记号，

以便显示第一、二次医务检查（见第八条和第二十九条附

录）。

当使用电动记分板时，必须备用人工记分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计时器

须备有

计比赛时间

计压技时间

备用表

当使用电动计时器时，人工计时器作为核对和备用须同

时使用。

旗（计时员用）

计时员须使用下列手旗：

比赛暂停；

压技时间。

当使用能显示比赛时间、压技时间的电动计时器时，不

必使用黄、蓝手旗，但作为备用仍须设置。

计时信号

铃或其他类似的可使主裁判员听得见的装置，作为通知

主裁判员一场比赛结束的信号。

蓝、白柔道服

运动员应该穿蓝色或白色柔道服（一名运动员穿蓝色柔

道服，另一名运动员穿白色柔道服）。

黄旗

蓝旗

块计时器：

块；

块；

块。



第二条附录

记录员、记分员和计时员的位置：

记分员和计时员须面对主裁判员，同时能看到记录员。

观众席位的距离：

米。观众席与比赛场地或赛台的距离不得小于

计时器和记分板：

计时器须放在负责计时人员的附近，其准确度在开赛前

和比赛中须加以检查。

记分板必须符合国际柔道联合会的要求，根据需要由裁

判员使用。

必须与电动计时器同人工计时器和人工记分板（如图

时启动，这样在电动计时器失灵时可以不延误比赛。

人工记分板图

例如：蓝方得分“技有”，同时被判罚“注意”，白方因蓝方

的“注意”而得分“有效”。



第三条　　比赛服装

蓝、白十字记号：

十字记号示意板的底色应该是绿色的。十字记号应备有

蓝、白两色，以便和比赛双方的蓝、白柔道服一致。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应按下列规定着柔道服：

柔道服必须用牢固的棉制品或类似的材料制成，并

且完好无缺（无裂缝和撕裂处）。柔道服的材料不能太厚和太

硬，妨碍对方抓握。

一方运动员穿蓝色柔道服，另一方运动员穿白色或

灰白色柔道服。

柔道服上允许带有下列标志：

国家奥委会缩写（在上衣的背部）。

平方运动员所属国家的国徽（在左胸前），最大为

厘米。

平方厘米。

柔道服厂商的商标（在上衣的前下摆处和左裤腿底部

前面），最大为

厘米，最宽为

双肩标志带（从衣领和肩膀的交界处下至双臂）。最长

厘米。为

厘米 厘米的面积可标有

名名次标识。运动员的姓名可绣在腰带

在柔道服左襟底部正面

奥运会和世锦赛前

上、柔道服下部的正面和裤子上部的正面，最大面积为



厘米。在裤子和最长可到踝关节，最短距踝关节不得超过

裤子不得带有任何广告标志，其长度应盖住双腿，

图 柔道服

米的空隙。

厘不得超过 厘米，在衣袖和臂之间（包括绷带）应有

厘米（如图 ，上衣的袖长最长可到腕关节，最短距腕关节

压右襟应足够宽大，其前襟在胸前的重叠部分应至少为

完全伸直时，柔道服上衣的长度至少应超过双拳，上衣左襟

柔道服上衣的长度须盖住大腿，当双臂在体侧向下

置在领子以下 厘米处厘米处，号码布在该面积以下

厘米长方形面积的位厘米厘米，该米，最长不超过

厘写上面，但不应该影响对方抓握。姓名字体最高不超过

厘米 厘米。另外，运动员的姓名也可以印／绣在国家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四条　　有关卫生的规定

腿（包括绷带）之间应留有 厘米的空隙。

在腰部必须系一条结实的其颜色代表段位的宽

厘米长的空余

厘米的腰带，腰带要用方结系紧，防止上衣敞开，其长

度须在绕腰两周系好后，两端各留

段。

的

女运动员须在柔道服内穿一件结实的白色或灰白色

恤衫，或穿一件白色或灰白色短袖紧身衣。其长度须长

到能把底襟系在裤子里。

第三条附录

如果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其柔道服不符合本条规定，则主

裁判员令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换上符合规定的柔道服。运

动员的备用柔道服由教练员带到教练员席。

为了确认运动员柔道服的长度是否符合规定，主

裁判员可令其将两臂前平举至与肩同高，完全伸直进行检

查。

柔道服必须洁净、干燥，不得有难闻气味。

运动员的手指甲和脚趾甲必须修短。

运动员的个人卫生须达高标准。

为避免给对方造成不便，长发须束扎起来。



第五条　　裁判员及辅助人员

第四条附录

第五条附录

比赛的任何一方凡不符合第三条及第四条规定，将根据

规则“三名裁判员的多数意见”，被取消比赛资格，对方将

获得“弃权胜利”。

在通常情况下比赛设一名主裁判员和两名副裁判员。

在裁判委员会的监督下，主裁判员和副裁判员在记录员和

计时员的协助下进行工作。

计时员、记录员、记分员和其他技术辅助人员必须年满

岁，至少参加过三年全国性裁判工作，并且对柔道竞赛规

则理解透彻。组织委员会必须保证他们在执行任务之前受过

系统训练。比赛要求至少有两名计时员，其中一名计整场比

赛的时间，另一名专门计“压技”时间。假如可能，可设第

三名计时员对上述两名计时员进行监督，以避免错误和遗忘。

负责计整场比赛时间的计时员在听到“开始”或“开始

吧”的口令时启动计时器，在听到“暂停”或“原姿势暂

停”的口令时关闭计时器。

负责计“压技”时间的计时员在听到“压技开始”的口



秒的记录，或没有输掉过一个“有技”，

秒钟（当被压的一方

令时启动计时器；在听到“原姿势暂停”的口令时关闭计时

器；在听到“开始吧”的口令时重新启动计时器；在听到

“压技解脱”的口令时应关闭计时器，并把“压技”的持续

时间通知主裁判员，或在“压技”满

先前没有过被压

或受到过“警告”处分）时，用适当的信号通知主裁判员

“压技”结束；在听到“原姿势暂停”的口令时应关闭计时

器，举起蓝旗；在听到“开始吧”的口令时应放下蓝旗，重

新启动计时器。

负责计比赛时间的计时员在听到和看到“暂停”或“原姿

势暂停”的口令和手势时，应关闭计时器，举起黄旗；在听到

“开始”或“开始吧”的口令时应放下黄旗，重新启动计时器。

当一场比赛的时间到时，计时员应以清楚的、可听得见

的信号通知主裁判员。

比赛的记分员必须保证学过并能运用规定的符号和记号

把比赛记录下来。

除去上述人员外，应设一名记录员负责记录全部比赛的

过程。

假如使用电动计时系统，则其程序同上。

主裁判员位于比赛场内，他的职责是指挥比赛并进行判

第六条　　主裁判员的位置和职责



第六条附录

决。主裁判员应该确实保证他的判决被准确无误地记录下

来。

在比赛开始前，裁判员必须保证场地、设备、服装、卫

生、裁判人员等符合规定。

当主裁判员宣布他的评分时，应一面注视着运动员，一

面保持他的评分手势，同时注意观察至少一名副裁判员是否

由于处在更有利的观察位置而得出不同的评分并打出表示异

议的手势。

在寝技中，如双方运动员的脸都朝场外，则主裁判员为

了便于观察可以站到安全区内。

在执行一场比赛的裁判工作之前，主裁判员和副裁判员

应熟悉本比赛场地的计时员用来通知比赛结束时的铃声和其

他音响信号。

负责一个比赛场地裁判工作的主裁判员和副裁判员应确

实保证本场地的表面洁净，垫子之间无空隙，副裁判员的坐

椅放在规定的位置上，以及比赛双方符合规则第三和第四条

的规定。

主裁判员应确实保证观看比赛的观众、比赛双方的支持

者以及摄影师所处的位置不会妨碍裁判工作和对比赛的双方

造成伤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七条　　副裁判员的位置和职责

两名副裁判员应坐在比赛场外两对角的位置上协助主裁

判员进行工作。

每一名副裁判员如对主裁判员宣布的评分、判罚标准持

不同意见时，须用规定的正确手势表示出自己的意见。如主

裁判员表示的评分或判罚标准高于两名各持不同意见的副裁

判员时，他须按照两名副裁判员中表示较高标准的意见，更

正他的判决。

如主裁判员表示的评分或判罚标准低于两名各持不同意

见的副裁判员时，他须按照两名副裁判员中表示较低标准的

意见，更正他的判决。

如一名副裁判员的标准高于主裁判员，而另一名副裁判

员的标准低于主裁判员时，则主裁判员可以维持他的判决。

如两名副裁判员都对主裁判员的判决有异议，而主裁判

员又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手势时，他们可以站起来，同时保持

着他们的手势，直到主裁判员看到并对自己的判决加以更正

为止。

如经过一段时间（几秒钟）之后，主裁判员仍然没有觉察

到站起来的副裁判员时，则靠近主裁判员一侧的副裁判员应

立即走近主裁判员，并把他们的意见通知他。

副裁判员必须用规定的手势对界内施技有效或出界表示



第七条附录

出自己的意见。裁判员之间意见不统一时可以商议，除非主

裁判员或一名副裁判员确实看到了其他两名裁判员没有看见

的情况，这时少数者的意见也可作为判决的依据。

副裁判员必须监督记分员正确无误地把主裁判员的宣判

记录下来。

如主裁判员认为某方运动员有正当理由暂时离开比赛区

时，其中一名副裁判员必须陪同前往，以避免出现违例现

象。这种准许离开比赛区的现象仅限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如

更换不符合规格的柔道服）。

副裁判员（和主裁判员）在发奖期间和在长时间间歇时，

应离开比赛场地。

副裁判员必须按下述姿势坐在比赛区外：两腿自然分

开，上身抬起，两手掌心向下放在大腿上。副裁判员如发现

记分板上的记录不正确时，他必须提醒主裁判员注意。

副裁判员的位置危及到比赛时，他应迅速携坐椅一起移

动位置。

副裁判员不许在主裁判员之前打出表示得分的手势。

对于在边界上所施的技，副裁判员应首先做出表示该动

作在界内还是界外的手势。

假如一名运动员须在比赛场外更换服装，而副裁判员均

非同一性别，则应由裁判委员会指定一名同性别的裁判员陪



第八条　　裁判员手势

主裁判员手势

同前往。

在本比赛场地没有比赛，而在相邻场地的比赛正在进行

的情况下，如果本场比赛副裁判员的坐椅影响到相邻场地的

比赛时，须搬开他的坐椅。

主裁判员须按下列

要求做出手势

一本：单臂向

上高举过头，掌心向前

（如图

图 一本



图 两次技有合为一本

过渡到“一本”手势（如图

两次技有合为一本：先做出“技有”手势，然后

图 技有

（如图

平举与肩同高，掌心向下

）技有：单臂侧



图 效果

指向肩（如图

肘侧举，掌心向前，拇指

）效果：单臂屈

有效图

）。图

举成 。角，掌心向下（如

）有效：单臂侧



压技开始：单

臂向前下方指向运动员，

同时面向运动员，身体向

前弯曲（如图

图 压技解脱

次（如图

由右向左迅速摆动

臂前举（拇指向上），同时

压技解脱：单

图 压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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